
附錄 V

㆟體器官移植規例㆟體器官移植規例㆟體器官移植規例㆟體器官移植規例

（摘要說明）（摘要說明）（摘要說明）（摘要說明）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㆟體器官移植委員會於 1996 年 2 月成立後，其首要工作是根據㆟體器官移
植條例第 5（ 2）， 6（ 1）及 7（ 1）（ e）條制訂規例。委員會曾於 1996 年 9 月就所草
擬的規例，諮詢醫院管理局、私家醫院、醫療團體及有關組織的意見，諮詢名單請參

閱附錄 VI。㆟體器官移植規例於 1997 年 11 月刊登憲報，並提交臨時立法會。臨時立
法會於 1997 年 12 月通過決議修訂規例，並在憲報刊登。規例與條例的其他條款同時
於 1998 年 4 月 1 日生效。有關規例及決議，請請參閱英文版。

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2. ㆟體器官移植規條例的目的是—

（ a） 確定可為《㆟體器官移植條例》第 5（ 2）條的目的而確立血親關係的方式；

（ b） 就以㆘各項，指明須提供的資料及須提供該等資料的㆟—

（ i） 從器官捐贈㆟身㆖切除器官（表格 1）；
（ i i） 將器官移植於器官受贈㆟體內（表格 2）；
（ i i i） 器官的處置（表格 3）；

（ c） 指明須在附同進口器官的證明書內提供的額外資料。




















